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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石峰区人大主要职责是：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领导或者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四）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五）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
（六）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七）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不适当的决议。
（八）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九）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区长的个别任免；在区长和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从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成员中决定代理人选；决定代理检察长，须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十）根据区长的提名，决定本级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局长的任免。
（十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任免石峰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免石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免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十二）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撤销个别副区长的职务；决定撤销由它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十三）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十四）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
（十五）完成区委和上级组织交办的其他任务。
石峰区人大常委会为正处级一级预算单位，机关共有行政编制18名，实有人数30人。设办事（工作）机构2个，专门委员会6个，分别是：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加挂区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牌子）、区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与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合署办公）、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与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合署办公）、区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与区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合署办公）、区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区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所属事业单位区人大代表事务中心，为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事业编制3名，实有人数3名。
二、预算收支出情况（按单位预算口径）
2023年预算收入922.94万元，其中年初预算798.41万元，调整追加126.76万元。其他资金来源1.77万元。
2023年支出922.9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79.56万元，项目支出143.38万元，结余结转112.11万元。
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本部门在区委区政府的精心指导和坚强领导下，不断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较好，全面完成绩效目标任务。
一是开展“代表进社区”活动，组织代表参加视察、调查、执法检查、工作评议，各团每年组织代表活动不少于4次，为代表履职创造条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通过代表进社区活动，了解社情民意和企业诉求，促进政府部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发展。
二是按法律要求召开好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审议和批准“一府两院”、财政、计划报告，补选区人大常委会相关组成人员。
三是坚决贯彻区委部署，依法决定重大事项，积极为区域发展建言献策，监督法律在本区域范围内的实施，对政府4个部门的工作进行评议，确保政府工作高效、务实、为民运行，全年至少召开6次人大常委会，根据区域发展实际安排并配合省、市人大开展联动执法检查，对政府相关工作进行专项评议。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对应年初预算申报及年中预算调整的子项目分别描述绩效情况（可单独提供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格式参考如下：
1．项目“人大代表活动经费”年初预算金额56.10万元，年中调减6.74万元，追加59.80万元，实际支出79.13万元，结余结转30.03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人大代表活动经费项目
项目支出79.13万元，主要用于开展“代表进社区”活动，组织代表参加视察、调查、执法检查、工作评议，各团每年组织代表活动不少于4次，为代表履职创造条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通过代表进社区活动，了解社情民意和企业诉求，促进政府部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发展。
[bookmark: _GoBack]2．项目“预算联网监督软件运营维护经费”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追加30.00万元，实际支出24.23万元，结余结转5.77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预算联网监督软件运营维护经费项目
项目支出24.23万元，主要用于开展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工作，需要建设好预算联网监督系统。通过预算联网监督系统，人大开展预算监督工作的任务是按照党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全口径审查，实现对预算执行的全过程监督。
3．项目“业务性专项经费”年初预算金额36万元，追加32.68万元，实际支出35.02万元，结余结转33.66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业务性专项经费项目
项目支出35.02万元，主要用于按法律要求召开好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审议和批准“一府两院”、财政、计划报告，补选区人大常委会相关组成人员；按规定期限批准相关报告，完成补选；监督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完成各项经济指标。积极为区域发展建言献策，监督法律在本区域范围内的实施，对政府4个部门的工作进行评议，确保政府工作高效、务实、为民运行，全年至少召开6次人大常委会，根据区域发展实际安排并配合省、市人大开展联动执法检查，对政府相关工作进行专项评议。
4．项目“人大代表联网监督视察平台”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追加5万元，实际支出5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人大代表联网监督视察平台项目
项目支出5.00万元，主要用于实现预算审查监督信息化和网络化，对于推动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增强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规范性，提高财政预算管理水平；对提升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内容的详实性和实效性，增强预算审查监督的针对性有有效性，更好依法履行预算审查监督职责。
四、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前述对我人大各委办整体支出情况的分析，反映出目前在整体支出的预算编制、执行和管理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预算完成率有待提高。由于部分项目、结余指标下达时间晚，未能及时使用拨付；有关项目工作开展时间较晚，结算支出时间滞后；导致预算完成率略低，有待进一步提高。
2．预算控制率有待降低。除政策性因素以外，由于部分临时、紧急或突发的工作任务导致年中追加预算。
3．保障预算执行进度。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的推进，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压减年末结余资金规模，提高预算完成率。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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